
 112年度地價稅稅式支出報告 
本縣地價稅占本縣 110年地方稅收入比率約 14.11%，目前地方稅稅式支出亦

以地價稅為大宗。土地所有權人持有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課徵田賦者外，應繳

納地價稅。經檢視土地稅法及相關規定，本縣目前地價稅稅式支出項目共 37項，

並推估編算 3年度之稅收影響數。 

謹臚列稅式支出項目如附表，並擇重要影響項目說明如下： 

1.供公共使用之公有土地，免徵地價稅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7條第 1項第 1款，對供公眾且不限定特定人使用之公

有土地免徵地價稅，構成稅式支出。估計 112年稅式支出金額約 3,350萬元。 

2.國有土地及國有建築改良物，除放租有收益及第 4條第 2項第 3款所指事業用

者外，免徵土地稅。 

國有財產法第 8條，對於未放租有收益之國有土地，免徵地價稅，構成稅

式支出。估計 112年稅式支出金額約 3,160萬元。 

3.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在使用期間內，免徵地價稅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9條，對於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除屬建造房屋

應保留之法定空地者外，免徵地價稅，構成稅式支出。估計 112年稅式支出金

額約 848萬元。 

地價稅稅式支出及金額 
                            中華民國 112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次 項目 法律依據 條款 

稅式支出金額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 

1 

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

之土地，免徵地價稅或

田賦。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 

33,034 33,500 33,500 

2 

公有土地－各級政府與

所屬機關及地方自治機

關用地及其員工宿舍用

地，免徵地價稅。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 

11,903 11,900 11,800 

3 

公有土地－國防用地及

軍事機關、部隊、學校

使用之土地，免徵地價

稅。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7 條第

1 項第 4

款 

4,573 4,573 4,573 



4 

公有土地－公立之醫

院、診所、學術研究機

構、社教機構、救濟設

施及公、私立學校直接

用地及其員工宿舍用

地，以及學校學生實習

所用之直接生產用地，

免徵地價稅。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7 條第

1 項第 5

款 

5,754 5,754 5,754 

5 

公有土地－農、林、漁、

牧、工、礦機關直接辦

理試驗之用地，免徵地

價稅或田賦。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7 條第

1 項第 6

款 

267 267 267 

6 

公有土地－糧食管理機

關倉庫用地，免徵地價

稅或田賦。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7 條第

1 項第 7

款 

6 6 6 

7 

公有土地－鐵路、公

路、航空站、飛機場、

自來水廠及垃圾、水

肥、污水處理廠（池、

場）等直接用地及其員

工宿舍用地，免徵地價

稅。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7 條第

1 項第 8

款 

425 425 425 

8 

公有土地－引水、蓄

水、洩水等水利設施及

各項建造物用地，免徵

地價稅或田賦。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款 

10 10 10 

9 

公有土地－政府無償配

供貧民居住之房屋用

地，免徵地價稅或田

賦。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7 條第

1 項第 10

款 

5 5 5 

10 

公有土地－名勝古蹟及

紀念先賢先烈之館堂祠

廟與公墓用地，免徵地

價稅或田賦。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7 條第

1 項第 11

款 

170 170 170 

11 

公有土地－觀光主管機

關為開發建設觀光事

業，依法徵收或協議購

買之土地，在未出賣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7 條第

1 項第 12

款 

108 108 108 



前，免徵地價稅或田

賦。 

12 

公有土地－依停車場法

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

停車場用地，免徵地價

稅。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7 條第

1 項第 13

款 

721 721 721 

13 

公有土地－徵收、收購

或受撥用而取得者，於

其尚未辦妥產權登記

前，如用途合於免徵標

準者，免徵地價稅或田

賦。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7 條第

2項 
431 431 435 

14 

私有土地－私立學校用

地、為學生實習農、林、

漁、牧、工、礦等所用

之生產用地及員生宿舍

用地，免徵地價稅或田

賦。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 

31 31 31 

15 

私有土地－私立圖書

館、博物館、科學館、

藝術館及學術研究機

構，免徵地價稅。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 

12 12 12 

16 

私有土地－私立農、

林、漁、牧、工、礦試

驗場用地，地價稅或田

賦減徵 50%。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 

7 7 7 

17 

私有土地－私立醫院、

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

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

益之事業，其本身事業

用地，免徵地價稅。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 

213 220 220 

18 

私有土地－農田水利事

業，所有引水、蓄水、

洩水各項建造物用地，

地價稅或田賦全免；辦

公處所及其工作站房用

地減徵 50%。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8 條第

1 項第 8

款 

110 110 110 



19 

私有土地－寺廟、教

堂、宗教教義研究機構

及紀念先賢先烈之館堂

祠廟用地，免徵地價

稅。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8 條第

1 項第 9

款 

2,095 2,100 2,100 

20 

私有土地－無償供給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及軍

事機關、部隊、學校使

用之土地，免徵地價稅

或田賦。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8 條第

1 項第 10

款 

3,084 3,100 3,100 

21 

私有土地－農會、漁會

之辦公廳及其集貨場、

依法辦竣農倉登記之倉

庫或漁會附屬之冷凍魚

貨倉庫用地，減徵地價

稅或田賦 50%。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8 條第

1 項第 11

款 

127 127 127 

22 

經主管機關依法指定之

私有古蹟用地，地價稅

全免。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8 條第

1 項第 12

款 

11 11 11 

23 

私立學校，私立學術研

究機構及私立社會救濟

慈善各事業，其有收益

之土地，而將全部收益

直接用於各該事業者，

其地價稅或田賦得專案

報請減免。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8 條第

2項 
133 133 133 

24 

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

土地，地價稅或田賦全

免。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9條 8,463 8,480 8,480 

25 

供公共通行之騎樓走廊

地，依建築改良物層數

減徵地價稅或全免。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10條 47 47 47 

26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

地，在保留期間未作任

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

地隔離者，地價稅或田

賦全免。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11條 444 450 450 



27 

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

設施區，經依法劃為管

制區而實施限建或禁建

之土地，得依其受限程

度減徵地價稅、田賦或

全免。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11 條

之 1 
52 52 52 

28 

依法劃定為古蹟保存區

或編定為古蹟保存用地

之土地，而實施限建或

禁建之土地，得依其受

限程度減徵地價稅、田

賦或全免。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11 條

之 3 
52 52 52 

29 

飛航管制區依航空站飛

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

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

物高度管理辦法規定限

建或禁建之土地，得依

其受限程度減徵地價

稅、田賦或全免。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11 條

之 4 
67 67 67 

30 

區段徵收或重劃地區內

土地，其地價稅或田賦

全免；辦理完成後，自

完成之日起減半徵收 2

年。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17 條

前段 
1,034 1,045 1,045 

31 

區段徵收或重劃地區內

土地，其地價稅或田賦

全免；辦理完成後，自

完成之日起減半徵收 2

年。 

土地稅減免

規則 

第 17 條

後段 
- 86 86 

32 

中華郵政公司經營之遞

送郵件業務及供該項業

務使用之郵政公用物、

業務單據，免納一切稅

捐。 

郵政法 第 9條 1,019 1,019 1,019 

 

33 

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之

土地，地方政府得按自

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

價稅。(106/1/11起施

住宅法 第 16條 

120 140 140 
澎湖縣興辦

社會住宅及

公益出租人

第 6條 



行 5年，得延長 1次，

以延長至 116/1/12) 

減免地價稅

及房屋稅自

治條例 

34 

國有土地及國有建築改

良物，除放租有收益及

第 4條第 2項第 3款所

指事業用者外，免徵土

地稅。 

國有財產法 第 8條 31,671 31,600 31,600 

35 

私有古蹟、考古遺址及

其所定著之土地，免徵

地價稅。 

文化資產保

存法 

第 99 條

第 1項 
22 22 22 

36 

私有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聚落建築群、史蹟、

文化景觀及其所定著之

土地，地方政府得在

50%範圍內減徵地價稅。 

文化資產保

存法 

第 99 條

第 2項 
2 2 2 

37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土

地，重建期間土地無法

使用者，地方政府得免

徵地價稅。(106/5/10

起 5年內申請之重建計

畫適用之，得延長 1

次，已延長至

116/5/11) 

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條

例 

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 

30 330 330 

說明：1.稅式支出金額四捨五入計算至整數，倘無數值、數值不明或金額未達整數，以“-”表示。 

 2.項次 32，係由地方政府依授權法令，因地制宜訂定租稅優惠，其餘項次係由中央主管機關立法通過，

給予減免之租稅優惠。 

 3.111年本縣公告地價平均調幅 0.25%，公告地價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百分比為 6.84%。 

 4.111年度係以 111年 6月 8日稅籍檔資料推估全年稅式支出金額，112年度因未調整公告地價，稅式支

出金額同 111年度。 


